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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09_E7_BB_

8F_E6_B5_8E_c49_646089.htm 股东诉讼的规定： (1)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有上述违法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

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

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监事有上述违法情形

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

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监事会、不设监

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

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

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述规定的股东有

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例题】杨某持有甲有限责任公司10%的股权，该公司未设

立董事会和监事会。杨某发现公司执行董事何某(持有该公

司90%股权)将公司产品低价出售给其妻子开办的公司，遂书

面向公司监事姜某反映。姜某出于私情未予过问。杨某采取

的下列行为中，可以有效保护公司和自己的合法利益的是( )

。 A、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解除何某的执行董事职务 B、

请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收回自己的股份 C、以公司名义对何

某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D、以自己名义对何某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答案】D 【解析】监事会、不设监事

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

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

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

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债券 公司以

实物券方式发行公司债券的，必须在债券上载明公司名称、

债券票面金额、利率、偿还期限等事项，并由法定代表人签

名，公司盖章。 公司财务、会计 (一)财务、会计要求：每一

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二)利润分配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

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

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

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提取法定公积金

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

之二十五。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 【2007年

单选】某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已经提取的

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850万元人民币，股东大会决议将法定公

积金转为资本，其转为资本的最大数额为()万元人民币。

A.850 B.500 C.425 D.350 答案：D 解析：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

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

分之二十五，本题中留存的法定公积金不得少

于2000*25%=500万元。所以转为资本的最大数额

为850-500=350万元 编辑推荐：2009年经济师考试中级经济基

础辅导公司法律制度汇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